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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连云港天才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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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波远红外石英加热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光波远红外石英加热管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光波远红外石英加热管的生产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00.23  电工术语 工业电热装置 

GB/T 7287—2008  红外辐射加热器试验方法 

GB/T 10066.12  电热装置的试验方法  第12部分：红外电热装置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23、GB/T 10066.1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加热管应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设计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在设计和构造上应能保证，在正常使用

时，性能可靠，对使用者或周围环境没有危险。 

4.2 环境要求 

加热管应在下列条件下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25℃～50℃； 

b) 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c) 工作电压：允许变化范围±10%； 

d) 周围环境无易燃、易爆、腐蚀性气体和导电粉尘。 

4.3 外观 

4.3.1 加热管表面应干净整洁，无明显油污、色渍，无划痕、破洞等缺陷。 

4.3.2 金属件表面应光滑，色泽一致，镀层（如有）无脱皮、起泡、锈迹等缺陷。 

4.3.3 加热管经抛光、喷砂或防锈处理的表面颜色、光泽应均匀，不应有显著的机械伤痕或者局部膨

胀。 

4.4 尺寸偏差 

加热管实际尺寸与标示尺寸允许偏差为±5%。 

4.5 功率偏差 

加热管在额定电压及正常工作温度下，其输入功率对其额定功率的偏差，应在下列规定范围： 

a) 对于额定功率不大于 100W 的加热管：±10%； 

b) 对于额定功率大于 100W 的加热管：+5%～-10%。 

4.6 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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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冷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50MΩ。 

4.6.2 热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50MΩ。 

4.7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4.7.1 工作温度下的热态泄漏电流应不大于 0.75mA。 

4.7.2 加热管在充分发热条件下承受 50Hz、1500V 的基本正弦波交流试验电压，历时 1min,应无击穿

和闪络现象。 

4.8 耐潮湿 

加热管经规定的湿热试验后，其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应符合4.7的规定。 

4.9 辐射面温度不均匀度 

加热管的辐射面温度不均匀度应不大于平均温度的10%。 

4.10 辐射面和背面温度比 

在额定电压及充分发热条件下，工作在稳定状态的单向辐射板状加热器，其辐射面工作温度与加热

器背面温度之比应不小于3：1。 

4.11 升温时间 

加热管从室温通电加热至稳定工作温度90%的时间，应不大于15 min。 

4.12 电-热辐射转换效率 

加热管的电-热辐射转换效率应不小于50%。 

4.13 法向全发射率 

加热管的法向全发射率应不小于0.83。 

4.14 光谱发射率 

应至少给出波长在2.5μ m～15μ m区间的加热管光谱发射率的基准值，每批产品检测值与基准值的

最大负偏差应不大于0.05。 
注： 对不能给出光谱发射率的基准值的产品，允许以辐射能谱(即产品的辐射能量随波长变化的光谱分布) 替代。 

4.15 有效辐射能量比 

带可见发光的复合型加热管的有效辐射能量比应不小于80%。 

4.16 抗震性 

包装完好的加热管承受加速度30m/s
2
，频率(80～120)次/min，历时2h的颠震试验后，加热管的基

体应无裂缝，不变形；引出棒不松动；涂层无脱落；包装无损坏。 

4.17 拉力试验 

加热管的引出棒应能承受49N、历时3min的拉力试验，不允许有位移、断裂现象。 

4.18 机械强度 

加热管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且其结构应经受住在正常使用中可能会出现的野蛮搬运。 

4.19 工作寿命 

在额定工作电压及充分发热条件下，加热管正常使用的连续工作寿命应不小于5 000 h。 

4.20 过载能力 

加热管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输入功率下，应能承受30次循环过载试验，而不发生损坏。 



T/XXX XXXX—XXXX 

3 

5 检验方法 

5.1 外观要求 

在自然光线下，以目测、手感进行检验。 

5.2 尺寸偏差 

用通用量具进行测量。 

5.3 功率偏差 

按GB/T 7287—2008中第11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4 绝缘电阻 

按 GB/T 7287—2008 中第 15 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5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按 GB/T 7287—2008 中第 12 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6 耐潮湿 

按 GB/T 7287—2008 中第 13 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7 辐射面温度不均匀度 

按 GB/T 7287—2008 中第 8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8 辐射面和背面温度比 

按GB/T 7287—2008中第9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9 升温时间 

按GB/T 7287—2008中第10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10 电-热辐射转换效率 

按GB/T 7287—2008中第17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11 法向全发射率 

按GB/T 7287—2008中第18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12 光谱发射率 

按GB/T 7287—2008中第19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13 有效辐射能量比 

按GB/T 7287—2008中第20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14 抗震性 

按GB/T 7287—2008中第23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15 拉力试验 

按GB/T 7287—2008中第21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16 机械强度 

按GB/T 7287—2008中第24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17 工作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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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7287—2008中第22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5.18 过载能力 

按GB/T 7287—2008中第29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产品出厂需经工厂检验部门逐批检验合格，方能出厂。 

6.2.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尺寸偏差、功率偏差、绝缘电阻、工作温度下的泄露电流和电气强度。 

6.3 型式检验 

6.3.1 正常生产时，型式检验每年应进行一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亦应进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a) 主要原材料、零部件或关键工艺有较大变化时； 

b) 更换设备或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 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3.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全部技术要求。 

6.4 判定规则  

6.4.1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 

6.4.2 检验项目有 1项或 1 项以上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可在原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复检一次，判定

以复检结果为准，若复检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该批次产品为合格；若仍有项目不符合本文件

要求时，则判该批次产品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加热管必须有清晰、醒目的永久性标志。标志上应有下述内容： 

a) 加热管的名称、型号、规格； 

b) 额定工作电压、额定功率； 

c) 制造厂名称或注册商标； 

d) 出厂年月或编号。 

7.2 包装 

7.2.1 加热管的包装应有可靠的防潮防尘措施；包装箱应牢固可靠，能确保加热管不会因运输后导致

损坏。 

7.2.2 包装箱内应有产品说明书、产品合格证及装箱清单。 

7.2.3 包装箱标志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b) 产品数量、毛重、堆码高度； 

c) 制造厂名称、厂址、联系电话； 

d) 产品执行标准号； 

e) 轻放、防雨、防潮的标志； 

f) 包装箱尺寸、包装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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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运输 

7.3.1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振动、挤压、雨淋及化学物品侵蚀。 

7.3.2 搬运必须轻拿轻放，码放整齐，严禁滚动和抛掷。 

7.4 贮存 

7.4.1 成品必须贮存在干燥通风、周围无腐蚀性气体、相对湿度不大于 85%的仓库中。严禁重压，严

禁露天存放。 

7.4.2 加热管应按型号分类存放，堆码的高度应不大于包装箱上标明的堆码高度。 

 


